
上海证券期货文化发展基金会财务管理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国

务院 2004 年 3 月 8 日第 400 号令）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

计制度》（财政部财会【2004】7号）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结合《上海证券期货文化发展基金会章程》（以下简称“章

程”）和上海证券期货文化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本会”

或“基金会”）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财务管理的一般原则 

 第一条  本会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第二条  本会对所募集的资金按照统一管理，单独设账，

分类核算的办法进行管理。 

第三条  本会设置银行日记账、总分类账和明细分类账

几种主要账册对本会账务进行核算和管理。 

第四条  本会配备会计、出纳人员，并严格按照会计

岗位不兼容原则进行管理。 

第五条  各账簿根据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记账凭证

或汇总表等登记入账，须登记及时、内容完整、数字准确、

摘要清楚，各账簿中的记录，如需更正，必须严格按照会计

制度相关规则进行。 

第六条  本会按照会计制度的规定，按时编制年度财

务报告，接受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并及时向本会理事会、

监事、捐赠人报告。 

第七条  本会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对各类财务原始凭证、账簿、报表等档案进行装订管理。 

第二章    收入管理 

第八条  本会收入来源于 

（1） 发起人的捐赠（包括发起人捐赠、资助的创

始财产）； 

（2） 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自然人自愿捐赠； 

（3） 投资收益； 

（4） 其他合法收入。 

本会接受的捐赠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现金、汇款、实物等，

凡收到捐赠必须向捐赠单位开具“公益性单位接收捐赠统一

收据”。现金一般情况下应于接受当日存入本会指定的银行

账户。 

第九条  捐赠实物由本会指定人员于指定库存场所进

行集中管理，建立捐赠实物收支账册，列明品种、数量及金

额等项目，入账金额根据《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相关

规定确认。管理员收到捐赠实物后开具实物收据给捐赠方，

根据实物收据验收后填写入库单（一式两份）并凭此入账，

同时交本会财务人员备案。捐赠实物出库，必须填制出库单

（一式两份），由收具单位盖章后销账，同时本会财务人员

备案。仓库应定期盘存，核对账物是否相符，如发现盘盈、

盘亏，必须查明原因，列出清单，经秘书长审核、理事长批

准后方可调整账面。 

第十条  本会不开展面向公众的募捐。 

第三章     支出管理 



第十一条  本会支出主要包括项目开支和日常开支两

部分。 

第十二条  项目开支需严格按照年度业务工作计划进

行，支出前履行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与法律程序，由项目经

办人提交申请（附计划书、可行性报告等），经基金会办公

室复核后，提交理事长审批；重大筹集、投资活动及超出年

度业务工作范围的支出需交理事会审批。 

第十三条  日常开支包括办公费、劳务费、差旅费等与

基金会业务直接相关的管理费用开支，其余费用不得在本会

列支。由基金会办公室提交申请，经秘书长审核后，提交理

事长审批。 

第十四条  为保证基金会各项支出的合法、合规，审批

过程中可按需征求外部专业机构的意见。 

第四章     预决算管理 

第十五条   本会会计年度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每年末，由基金会办公室和财务人员负责编制当年收支

决算，并按照量入为出的原则，制定下一年度项目以及日常

开支预算，报理事会审批。 

第十六条  年度预算经理事会审批后方可执行。 

第五章     资金管理 

第十七条  本会资金实行单独核算，专户存放，专款专

用。 

第十八条  为确保资金安全，对外结算银行预留印鉴财

务专用章由基金会财务人员保管，人名章由基金会办公室保



管。 

第十九条  基金会财产可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按照

安全稳健的原则进行投资活动，确保财产保值增值。 

第六章     资产管理 

第二十条  本会的资产主要为日常办公所用，分为固定

资产、低值易耗品两大类。使用期限超过一个会计年度且单

位价值较高的（一般原值在 5000 元（含）以上），并且在使

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有形资产为固定资产。单

价在 500 元以上（含）、5000 元以下、更换比较频繁物品列

为低值易耗品。 

第二十一条  本会资产可由本会委托外部专业机构负

责代为采购和管理，定期与本会财务人员核对账实是否相符，

盘盈、盘亏必须查明原因，报秘书长、理事长批准后作出相

应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经理事会表决通过，自通过之日起

生效，修订时宜同。 

第二十三条 基金会理事会有权对本办法进行修改，本

办法由基金会理事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及其他上级单位或主管单位对相关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如与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

策不符，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规定为准。 



 

附件 1： 

 

上海证券期货文化发展基金会用款申请单 

   年 月 日 

经办人   用款日期   

用款理由   

金额（小写）   

金额（大写）   

户名   

账号   

开户银行   

备注   

秘书长审核   理事长签批   

 

 

 

 


